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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

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
 

师政财经〔2010〕2 号 

 

第一条 高等教育属非义务教育，按规定缴纳学费是高等学

校学生的责任和义务。为进一步完善我校学分制管理制度，规范

教育收费行为，根据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

于做好 2005 年高等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05〕

10 号）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分制

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06〕70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学分制收费，是指按学生在修业期间

实际修读的学分数计收学费的一种教育收费管理制度。 

第三条 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各专业的学分收费标准，严格

按照自治区物价部门核批的学分收费标准（许可证号：05009800）

执行。 

第四条 学分制收费管理采用学年预收和毕业结算制，即在

每学年开学时，学校按学生所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年学

分数预收当学年学费，在毕业当年的五月底按学生实际修读的总

学分数进行清算，多退少补。 

学校鼓励学生一次性按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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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预交学费，在毕业当年的五月底按学生实际修读的学分数进

行清算，多退少补。 

第五条 学生发生以下情况者，按实际修读的学分数计收学费： 

(一) 修读所在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以外课程的。 

(二) 经正常补考后仍不及格、需重新学习该课程的。 

(三) 修读辅修专业和双学士学位专业培养方案课程的。 

(四) 提前修满学分而提前毕业的。 

第六条 学生发生退学、转学、出国等情况，如在第一学期

开学后一个月内获得批准的，全额退还当学年预收的学费；超过

一个月的，按实际选课的学分数结算学费。 

被开除学籍的学生，已预收的学费不予退还。 

第七条 学生发生参军、休学等情况，当学年预收的学费作

为其返校复学后的学费。 

参军、休学期满后复学的学生，按其复学后所编入年级和专

业的学分收费标准缴纳学费。 

第八条 学生应在每学年开学两周内缴清需预交的学费后，

方可到所在学院办理注册手续。 

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应积极通过国家助学贷款或生源地助

学贷款等方式解决学费问题，并在办理贷款手续后办理注册手续。

确因贷款未获批准或其他特殊原因无法按时缴清学费的，应提出

缓交学费申请（填报附件《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缓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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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费审批表》一式 3 份，并提交贫困证明等材料），经所在学院年

级辅导员审核,党委副书记和院长分别批准，并报送财务处、教务

处备案后方可缓交学费和办理注册手续。 

学生申请缓交学费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个学期；各学院每

学年批准缓交学费的学生数，不得超过本学院学生总数的 5%。 

第九条 学生发生以下情况者，视为故意拖欠学费行为： 

(一) 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缴清学费的。 

(二) 申请缓交学费未获学校批准而不按时缴清学费的。 

(三) 未按本人所承诺的缓交期限缴清学费的。 

对故意拖欠学费的学生，学校不予办理注册手续，暂停其选

课资格，不予参加学校各种评先推优活动。 

第十条 学生可通过学校教务管理网、财务管理网查询个人

修读学分和缴纳学费情况，如发现有误，请及时分别与教务处、

财务处联系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此前学校有关文件如

与本办法不相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财务处在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缓交学费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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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缓交学费审批表 

填表时间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姓  名  性别  民族  学号  

所在学院及年级、专业 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家庭详细地址  邮政编码  

家
庭
成
员
及
经
济
状
况 

姓名 与本人关系 年龄 职业 月收入 联系电话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家庭总人口（人）  家庭人均大概月收入（元）  

年平均学费（元）  年均住宿费（元）  

至今欠学、杂费总额（元）  

申
请
缓
交
理
由 

 

申
请
缓
交
数
额 

本人拟申请缓交学费： 

（大写）    千    百元（￥：      元）。 

申
请
人
承
诺 

本人已认真学习了《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

现郑重承诺：①以上所填写的资料和情况完全属实；②保证在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

缴清所欠学费；③若违背上述第一、二点承诺，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后果。 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家
长
意
见 

（请家长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，并在家长身

份证复印件上签署是否同意子女缓交学

费，及需申请缓交学费金额，并承诺缴清

清学费的截止时间。） 

村
委
会
或
居

委
会
意
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年
级
辅
导
员
意
见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
院
副
书
记
意
见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
院
院
长
意
见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教
务
处
财
务
处

备
案
意
见 

（盖章）         （盖章） 

注：（1）本表需填报一式 3 份，各学院、教务处、财务处各存 1份；（2）获准缓交学费的学生可凭本表到所在

学院办理注册手续；（3）各学院每学年批准缓交学费的学生数不得超过本学院学生总数的 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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